淄博电子工程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消防安全管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师生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相关法规，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淄博电子工程学校内所有建筑物、设施及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
第三条 学校消防安全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的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消防安全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各部门、各班级应设立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本部门、本班级的消防安全工作，确保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第六条 学校应配备专职或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学校的消防安全检查、隐患排查及整改工作。
第三章 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第七条 消防设施与器材管理
1.学校应按照国家标准配备消防设施和器材，并确保其完好有效。
2.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维护和保养，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
3.严禁挪用、损坏消防设施和器材。
第八条 消防通道与安全出口
1.学校应确保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的畅通无阻，不得堆放杂物或设置障碍物。
2.在明显的位置设置消防安全指示标志，指导师生在紧急情况下正确疏散。
第九条 消防安全教育与培训
1.学校应定期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教育，提高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2.定期组织师生进行消防安全演练，提高应对火灾的自防自救能力。
第十条 火灾预防与应急处理
1.加强对电器设备、燃气设施等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防止因使用不当引发火灾。
2.制定火灾应急预案，明确火灾发生时的报警、疏散、灭火等程序。
第四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一条 消防安全领导小组应定期对学校的消防安全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十二条 对于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或违规行为，应及时处理并上报有关部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学校消防安全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部门规定为准。
